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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深圳市公安局 

張永局長： 
 

     附去之前給您以及近期有關敝司反抗迫害的信函引証，敝司是無辜、不

幸的！；深圳4月26日的政壇振動余波未了，敝司在檳崗鎮安良村遭工人哄

搶，其背后有人在策動！派出所趙付所長有案不破有賊放不抓，行刑組請

示不頂用，万所因分管奈不得，我們深知是有人在策動！趙付所長應是了解

到其中真像！人一抓便可能捅出了馬窩蜂，累及市某領導人？公安職責，不

管是何人策動或者“指示＂不受理，這都是錯設的，一個真正的共和國衛士

是絕該有原則性的！ 
 

派出所為紀律部隊之首，肩負社會安定之責；古語有云：“王子犯法

興庶民同罪＂；現難得湖南省常宁市板橋鎮派出所付所長向本人保証，只要

趙所兵臨板橋，通輯的女賊便保証手到擒來！梧桐山派出所趙付所長惻隱之

心，工人哄搶是個大案，違害社會深遠，有人策動更令人痛心疾首，任其司

法不公，對党對國家對人民終是個心腹大患，所以深圳4月26日的人事震動

是江主席的英明決策，由沙頭角東順公司的良心人仕告知証實，他們一伙對

恆昌的迫害己到了如此地步，策動目地一在於瓦解敝剩余的工人免得到樟木

頭法庭作証，目地二搞垮拖垮恆昌電子，任其司法不公，對党對國家對人民

終是個心腹大患，因此懇請局長親自下令，把通輯到的罪犯引渡回深圳，免

得心急的我們四處申訴，對局長領導下的公安系統或有點負面的影，在下

之幸社稷之幸！ 
 

    謹此！ 
 

致謝!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恆昌電子(深圳)有限公司   

董事長：林哲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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